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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南投高級中學113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113.09.24性平會議討論通過 

113.9.24行政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 

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 

三、國立南投高級中學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 

貳、目標 

培養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能具備正確的性別知識，並透過各處室的分工，將性平觀念

融入課程、生活之中，以建構性別平權的校園風氣，達成性別友善之目標。 

參、策略 

一、強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提升教育人員性平教育知能，宣導相關

法令。 

二、加強校園環境安全，建立學校與校外機構合作機制，提升周邊安全性。 

三、系統規劃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落實課程教學，充實性別平等教育資源，提供教師

教學與輔導上之運用。 

四、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研習與講座。 

五、強化學校性平事件防治處理機能。 

肆、實施方式： 

一、結合各科教學實施：教務處主任統籌，教學組長規劃，由各科教師於平時上課適

時融入性別平等教育，選派教師參加校外相關進修研討會。 

二、運用國防、健康護理課程進行：教官室主任教官統籌規劃，利用全民國防教育、

護理課程實施性別平等教育單元教育。 

三、利用各式活動推展：學務處主任統籌，生輔組規劃，利用集會演講、競賽活動、

徵文、班會討論等方式規劃主題活動，推展性別平等教育。 

四、提升教師專業支援：輔導主任統籌，輔導教師規劃及辦理性別教育研習活動，協

助性別平等教育之推展。 

五、安全校園環境規劃：總務處主任統籌，庶務組辦理，建立保全系統、校園安全監

視系統與無歧視環境空間規劃。 

伍、具體規劃： 

一、學務處每學年至少實施二小時學生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或活動，對象為二年級學

生，教職員工師長得隨同參加或自行參加校外相關性平研習並提交研習證明。 

二、由生輔組規劃每年4月20日性別平等教育日擴大辦理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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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年八月至九月期間，由性別平等委員會成員參加國教署「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運作實務工作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工作經驗傳承

研討會」或相關性平研習，以充實性平知能，由本校性平預算項下支應差旅費。 

四、各單元教學，教師請提供「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成果，以供教學組及教官室彙整

成果。 

五、各處室依權責辦理本校性別教育研習活動，期末彙整並提交研習內容、研習人員

名單及研習照片等相關資料於性平會。 

陸、經費預算： 

每學年預算為新臺幣50,000元整，得支用研習、講座、事件調查等費用： 

一、性別平等教育融入教學課程。 

二、每學年實施學生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講座或活動至少二小時。 

三、調查及處理與校園性別事件有關之案件。 

四、心理諮商及法律諮詢。 

柒、獎勵：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及參與性別相關事件調查處置有功人員，依規定核實敘

獎。 

捌、本計畫經性平會議研議後經(主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